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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的激励对象由 904 人调整为 895 人，授予的限制性

股票总数由 5,140.50 万股调整为 5,121.20 万股。 

（七）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情况 

序号 姓名 职务 

获授的限制

性股票数量

（万股） 

占授予限制性

股票总数的比

例 

占目前公司股本总

额的比例 

1 刘杰 副董事长、总经理 45.00 0.88% 0.04% 

2 邵三勇 董事、副总经理 39.00 0.76% 0.03% 

3 王利姣 副总经理 39.00 0.76% 0.03% 

4 雷鹏 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39.00 0.76% 0.03% 

5 孙军训 副总经理、财务总监 39.00 0.76% 0.03% 

6 贺志刚 副总经理 45.00 0.88% 0.04% 

7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业务人员、核

心技术人员（889 人） 
4,875.20 95.20% 4.09% 

合计 5,121.20 100.00% 4.29% 

注：以上合计数据与各明细数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是由于四舍五入所造成。 

二、激励计划的有效期、锁定期与解锁安排情况 

本激励计划有效期为限制性股票登记完成之日起至所有限制性股票解除限

售或回购注销完毕之日止，最长不超过 36 个月。 

本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限售期分别为自限制性股票登记完成之日

起 12 个月、24 个月；激励对象根据本激励计划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在解除限售前

不得转让、用于担保或偿还债务。 

限售期满后，公司为满足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办理解除限售事宜，未满

足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持有的限制性股票由公司回购注销。 

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解除限售期及各期解除限售时间安排如下表所示： 

 人人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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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限制性股票认购资金的验资情况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激励对象实际缴纳的新增注册资

本及股本情况进行了审验，出具了大华验字【2024】0011000116 号验资报告。

截至 2024 年 3 月 10 日止，公司收到 895 名激励对象认购款合计 28,166.60 万元，

均为货币出资，其中新增股本 5,121.20 万元，计入资本公积 23,045.40 万元。 

四、限制性股票的登记情况 

本激励计划授予登记的限制性股票共计 5,121.20 万股，公司于 2024 年 3 月

20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登记手续办理，并收到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五、授予前后对公司控股股东的影响 

本 激 励 计 划 授 予 完 成 后 ， 公 司 股 份 总 数 由 1,192,492,027 股 增 加 至

1,243,704,027 股。本次授予前，公司控股股东马廷义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数量

为 148,283,52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2.43%。授予完成后，马廷义先生持有的股

份数量不变，占公司总股份的比例下降至 11.92%，持股比例虽发生变动，但仍

为公司控股股东。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后未导致公司控股股东控制权发生变化。 

六、股权结构变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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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额确认限制性股票的激励成本，情况见下表： 

单位：万元 

授予限制性股

票数量（万股） 

需摊销的总费

用（万元） 

2024 年 

（万元） 

2025 年 

（万元） 

2026 年 

（万元） 

5,121.20 16,131.78 10,082.36 5,377.26 672.16 

说明：1）上述成本摊销预测并不代表最终的会计成本。实际会计成本除了与实际授予日、授予日收

盘价和授予数量相关，还与实际生效和失效的数量有关，同时提请股东注意可能产生的摊薄影响。 

2）上述成本摊销预测对公司经营成果影响的最终结果将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年度审计报告为准。 

公司以目前信息初步估计，在不考虑本激励计划对公司业绩的刺激作用情况

下，限制性股票费用的摊销对有效期内各年净利润有所影响。若考虑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对公司发展产生的正向作用，由此激发激励对象的积极性，提高经营效

率，综合来看本激励计划带来的公司中长远期业绩提升将高于因其带来的费用增

加。 

特此公告。 

河南明泰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 年 3 月 22 日 


